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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16）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建業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與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
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050,042 1,243,153

銷售成本 (914,029) (1,025,556)

毛利 136,013 217,597

其他收入 17,921 14,806

銷售及分銷費用 (27,327) (26,186)

行政開支 (102,296) (84,38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增加 76,621 －
財務費用 3 (57,414) (30,593)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2,070) 227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4,434 2,928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之折讓 82,190 －

除稅前溢利 4 128,072 94,394

稅項支出 5 (33,453) (14,644)

期內溢利 94,619 79,750

應佔：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 53,917 39,111

少數股東權益 40,702 40,639

94,619 79,750

每股盈利 6

基本 9.78仙 7.09仙

攤薄 8.76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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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344 222,461

發展中物業 1,352,155 1,209,884

預付租賃款額 15,092 15,035

投資物業 2,071,709 1,987,092

佔聯營公司權益 43,954 45,841

佔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46,000 43,934

遞延稅項資產 191 6,760

可供出售投資 1,300 1,300

3,741,745 3,532,307

流動資產

存貨 24,675 16,881

待出售物業 986,664 1,012,275

預付租賃款額 404 397

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表處理之金融資產 691 733

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 357,471 326,755

工程合約客戶之欠款 58,308 55,446

應收之保留款額 63,062 61,255

共同控制實體欠款 141,422 129,483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貸款 85,188 86,114

可退還稅項 338 967

已抵押銀行結存 77,087 65,948

銀行結存及現金 425,363 461,874

2,220,673 2,218,128

分類為待出售之資產 133,922 168,142

2,354,595 2,38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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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 368,982 311,118

客戶按金 19,030 12,298

已收之銷售按金 126,281 114,570

欠工程合約客戶之款項 55,432 63,172

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款項 50,288 99,930

應付稅項 64,553 51,938

應付股息 22,055 －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融資租賃債務 2,304 2,227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 889,610 570,589

1,598,535 1,225,842

與分類為待出售之資產相關之負債 127,966 159,519

1,726,501 1,385,361

流動資產淨值 628,094 1,000,90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69,839 4,533,216

非流動負債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融資租賃債務 3,561 4,732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銀行貸款 1,429,865 1,841,807

可換股債券 9 254,397 －
遞延稅項負債 138,468 127,563

1,826,291 1,974,102

2,543,548 2,559,11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7,842 137,842

儲備 1,334,349 1,270,298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1,472,191 1,408,140

少數股東權益 1,071,357 1,150,974

權益總額 2,543,548 2,55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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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規定載列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連同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會計政策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有所影響
並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修訂本） 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公平值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採納該等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及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計算方
法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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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類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以及按地域分類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按業務分類

建築業務 成衣業務 物業發展業務 物業投資業務 其他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40,560 267,730 348,333 326,513 207,971 609,195 39,388 37,589 13,790 2,126 1,050,042 1,243,153

分類業績 (44,514) (8,424) 16,679 17,242 37,557 88,856 87,414 23,910 2,167 998 99,303 122,582

投資收入淨額 5,161 2,067

未分配公司開支 (3,532) (2,817)

財務費用 (57,414) (30,593)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 (200) 74 － － － － (1,870) 153 (2,070) 227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 (36) 4,276 2,811 165 161 － － (4) (8) 4,434 2,928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

權益之折讓 82,190 －

除稅前溢利 128,072 94,394

稅項支出 (33,453) (14,644)

期內溢利 94,619 79,750
 

按地域分類

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346,858 348,167
北美洲 198,163 194,120
歐洲 139,041 120,7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包括香港 ) 207,092 565,224
其他 158,888 14,931

1,050,042 1,2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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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 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66,978 42,531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 1,354
可換股債券 6,753 －
融資租賃 217 199
銀行透支 101 －

74,049 44,084
減：撥作物業發展項目資本之金額 16,040 13,491
　　撥作建築合約資本之金額 595 －

57,414 30,593

4. 除 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20,306 21,176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 576 683

20,882 21,859
減：撥作工程合約成本之金額 2,065 2,180

18,817 19,679

預付租金攤銷 202 198

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100,398 82,331
減：  撥作工程合約成本之金額 34,612 22,690

65,786 59,641

未變現之證券投資虧損 42 －

並計入：

未變現之證券投資收益 － (98)
銀行利息收入 (1,783) (1,955)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2,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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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3,576 1,08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39)

3,576 1,041
其他地區 12,206 18,893

15,782 19,934
遞延稅項支出／（撥回） 17,671 (5,290)

33,453 14,64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7.5%（二零零五年：  17.5%）計算。其他地區稅
項乃根據該地區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6.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53,917,000元（  二零零五年：  港幣 39,111,000
元）與期內已發行股份 551,368,153股（  二零零五年： 551,368,153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53,917 39,111
根據附屬公司每股盈利之攤薄效應對盈利作出調整 (5,606)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48,311 39,111

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551,368,153 551,368,153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計算，並經扣除稅務影響之附屬公司之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實際利息及債券發行開支之撇銷，及假設已於兌換可換股債券為附屬公司
普通股時無償發行之附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間並無發生攤薄事件，故並無計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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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 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包括港幣 166,156,000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255,059,000元）之應
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三十日內 107,923 217,385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內 33,449 8,791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內 11,859 10,554
九十日以上 12,925 18,329

總額 166,156 255,059

本集團允許貿易客戶之信用期平均為三十日。

租賃物業之月租由租客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預先支付。而出售物業之代價餘額則由買家根據買
賣協議之條款支付。管理層已密切跟進逾期貿易債項，不可收回之債項已作出全數撥備。

8. 應 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包括港幣 131,002,000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91,464,000元）之應
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三十日內 54,176 55,478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內 33,193 18,87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內 24,850 6,026
九十日以上 18,783 11,081

總額 131,002 91,464

9. 可 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漢國置業有限公司（「漢國」）之全資附屬公司發行按面值本金總額
為港幣 280,0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債券」）。債券由漢國擔保，按年息
率 3.5%計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債券持有人有權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或之後直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前第七個營業日（包括該日），隨時將債券兌換為漢國每股面值港幣 1.00元之
股份，初步兌換價為每股港幣 4.00元（可於若干情況下調整）。期內債券之數量並無變動。任何
無兌換之債券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到期時按其本金額之 124.5481%贖回。倘悉數兌換後，
債券將兌換成 70,000,000股漢國普通股。

扣除發行開支後，債券於初步確認時透過利用類似無兌換權之債券之相等市場息率，按公平值
確認負債部分，而餘額則撥歸為權益部分後，分別為港幣 247,645,000元之負債及港幣 24,826,000元
之權益。負債部分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而權益部分則確認於其他儲備。



9

10. 結 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漢國就發行 80,047,700股漢國新股而訂立一份先舊後新配售安排，
以每股作價港幣 4.05元。先舊後新配售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完成，漢國所得款項淨
額達港幣 315,000,000元，以作一般營運資金。於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後，本公司於漢國所持有之權
益攤薄至 52.4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股份。

企業管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  董事於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規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差除
外：

1.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並須予重選，  而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A.4.2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
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而每名董事（  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須至少每三
年輪值退任一次。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指定任期，  惟彼等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輪席退任及可膺選連任。公司章程並無規定董事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然而，  根
據公司章程第 104條，  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當時三分之一之董事（倘人數
並非三或三之倍數，  則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必須輪席退任，  惟擔任執行主席或董
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董事會將確保每名董事（擔任執行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職務
之董事除外）均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  以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持續性為本集團帶來強而一致之領導，  並對本集
團順暢之營運非常重要，  因此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將不會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A.4.2

之規定輪席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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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將於該委任後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接受
股東重選，  而非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A.4.2之規定在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重
選。

2.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B.1.3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至少包括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條文所載之指定職責。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採納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
圍，當中有若干偏離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之處。根據該職權範圍，  薪酬委員會應審
閱（而並非釐定）董事（  而非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及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3.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B.1.4及 C.3.4規定發行人應按要求提供其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
會之職權範圍，  並應將該等資料上載於發行人之網頁。

現時，本公司並無設立網頁。然而，該兩個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可向公司秘書索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定期召開會議，  並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  以審閱及
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約為港幣 2,669,000,000元（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  港幣 2,419,000,000元），  其中約 37%債務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零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總額約為港幣 504,000,000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528,000,000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股東資金總額約為港幣 1,472,000,000元（二零零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1,408,000,000元）。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綜合借貸淨額約港幣 2,165,000,000元除以股東資金總額
及少數股東權益約港幣 2,544,000,000元所計算之負債比率為 85%（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74%）。本集團明顯較高之負債比率主要由於綜合計算漢國（漢國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漢
國集團」）之全部債項所致。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漢國乃本集團擁有 62.70%權益之附
屬公司，並為一間獨立上市公司。假設漢國於過往年度按權益法計算作為聯營公司處理，
則本集團於期終之備考負債比率將為 12%。

本集團於期終可用作營運資金之已承諾但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港幣 572,000,000元。

融資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融資及財務政策。盈餘資金以現金存款方式存放於主要銀行。貸款主要
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計算，  並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惟人民幣貸款融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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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賬面總值港幣 3,909,000,000元之存貨、貿易債項、銀行
結餘、物業及一間聯營公司之股份，  以及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作為抵押品，藉以取得本
集團若干銀行信貸。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重大或然負債已載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除有
關本集團附屬公司之訴訟已獲原告解除而再無任何影響外，本集團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
動。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不包括其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共聘用約 2,800位僱
員。本集團之酬金政策及僱員福利並無重大變動。

綜合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港幣
1,050,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243,000,000元）及港幣 54,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39,000,000元）。每股盈利為 9.78仙（二零零五年： 7.09仙）。

業務回顧

物業

於期內，本公司從市場額外購入漢國之股份，將其股權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之 58.81%增
加至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之 62.70%。該等股份之收購價較漢國每股資產淨值有所折讓，
因此於收益表中提供港幣 29,000,000元之貢獻。自本財政年度初，漢國於二零零六年六月透
過按面值發行本金總額港幣 28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債券」），及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按每股港幣 4.05元之價格發行 80,047,700股新股而籌集資金。於配售股份後，本公司於本公
佈日期所持有之漢國股權已攤薄至 52.44%。債券持有人有權以兌換價每股港幣 4.00元（可予
調整）將債券兌換為漢國股份。倘所有債券獲全數兌換，本公司於漢國之股權將再攤薄至
45.77%。

漢 國 錄 得 營 業 額 港 幣 261,000,000元（二 零 零 五 年 ： 港 幣 649,000,000元）及 溢 利 淨 額 港 幣
109,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91,000,000元）。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在中國大陸出售之住
宅單位減少。漢國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會計準則按公平值重估其投資物業，導
致期內出現公平值收益（經扣除遞延稅項）港幣 57,000,000元。漢國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並無重估其投資物業。期內，漢國以低於資產淨值之代價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全數少數股
東權益，並於收益表額外計入港幣 51,000,000元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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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發行債券及新股外，漢國亦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以馬幣 70,000,000元完成出售位於馬來西
亞之一項投資物業，及以人民幣 245,000,000元出售交易尚未完成之廣州項目之 50%權益。此
等事項對漢國之財務狀況有所改善，並為漢國於香港及中國大陸之物業活動提供額外現
金。

如欲了解有關詳情，請參閱漢國之業績公佈。

建築

本集團建築部繼續從事地基營造及上蓋建築。本集團擁有 86.05%權益之建築部，期內錄得
之 營 業 額 為 港 幣 440,000,000元（二 零 零 五 年 ： 港 幣 268,000,000元）， 而 虧 損 淨 額 則 為 港 幣
53,8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0,700,000元）。由於本集團地基業務面對邊際利潤壓力、撇
銷遞延稅項資產及於香港和澳門之上蓋業務錄得經營虧損，故令虧損擴大。未經扣除港幣
14,000,000元有關廠房及機器之折舊開支前，建築部之虧損淨額為港幣 40,000,000元。

鑑於本地建築業持續受到私人及公共工程不足，建築業持續舉步維艱。展望未來，本集團
將嚴格監控項目之投標，並同時加強成本控制，力求爭取更理想之盈利能力，並繼續分散
香港之業務至澳門。

成衣

成衣部包括兩項不同業務： (i)百寧集團，該集團於中國大陸生產時尚成衣並主要針對歐洲
市場；以及 (ii)Gateway Group，該集團主要於印尼生產梭織及針織成衣並針對美國市場。
Gateway Group於 SGA集團擁有 50%之權益，主要於中國大陸生產外衣、套裝及褲並針對北美
市場。期內，成衣部錄得營業額為港幣 348,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327,000,000元）及溢
利淨額港幣 14,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5,000,000元）。

期內，百寧集團之營業額為港幣 191,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61,000,000元），而溢利淨
額為港幣 17,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2,000,000元）。於過去數年，百寧集團一直努力擴
大其於德國之客戶基礎至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包括意大利及荷蘭。由於銷售額增長，加
上嚴緊控制經常性費用，百寧集團成功取得較理想之業績。

期內， Gateway Group之營業額為港幣 157,0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166,000,000元），虧損
淨額為港幣 2,500,000元（二零零五年：溢利淨額港幣 3,000,000元），當中包括佔 SGA集團之 50%

溢利淨額港幣 4,300,000元（二零零五年：港幣 2,800,000元）。儘管 Gateway Group已透過削減職
位、縮減工廠業務之規模及重組管理隊伍而全面整頓業務， Gateway Group自二零零三年四
月一日起持續出現虧損。隨著撤銷配額制度及印尼實施嚴緊之勞工法例後，印尼業務之前
景暗淡，董事會已議決以現金代價港幣 8,600,000元出售 Gateway Group（包括寶建有限公司）
予 Grow Ahead Enterprises Limited。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完成。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佈及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寄發予股東之通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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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本集團擁有 29.1%權益之聯營公司建聯集團有限公司（「建聯」）從事塑膠及化工、工業製品
及設備貿易及樓宇相關之承造業務。樓宇相關之承造業務乃建聯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向順昌
集團有限公司所收購，該業務已與建聯之冷氣工程業務合併。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建聯錄得虧損淨額為港幣 6,400,000元（二零零五年：
溢 利 淨 額 港 幣 500,000元）， 而 營 業 額 輕 微 下 跌 至 港 幣 519,000,000元（二 零 零 五 年 ： 港 幣
535,000,000元）。由於油價持續上升，導致新收購樓宇相關承造業務之收益被塑膠貿易收益
之減少所抵銷。鑑於塑膠價格與油價同告攀升，客戶因而減少採購量。期內錄得虧損淨
額，主要由於建聯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出售順昌集團有限公司（建聯擁有 29.93%權益之前聯
營公司）而產生港幣 6,200,000元之虧損所致。有關出售事項之詳情，請參閱建聯於二零零六
年四月十三日刊發之公佈及建聯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以後，建聯宣佈（其中包括）按每持有兩股股份可獲發行三股發
售股份之基準公開發售新股，每股作價港幣 0.25元。是次公開發售集資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港幣 57,000,000元，乃作為一般營運資金。本公司根據公開發售以港幣 17,300,000元接納其所
獲配之股份，以維持本公司於建聯所持之 29.1%股權。有關公開發售之詳情，請參閱建聯
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佈及建聯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及於二零零六年十月
六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

回顧

香港經濟持續增長，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較去年增長 6.8%。失業率進一步下跌至 4.4%，為
過去六年之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繼續蓬勃增長，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較前年增
長 10.7%。展望未來，環顧世界各地目前並無其他地方之增長速度可與中國大陸媲美，相
信中國大陸仍將為投資者之焦點所在。

期內，本集團已透過出售於印尼之成衣業務以精簡本身之業務架構。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
司漢國經已轉型成為於中國大陸之物業發展商，預料將可受惠於中國大陸持續之經濟增
長。香港政府最近發表之施政報告中已承諾將會增加公共設施方面之投資，現時本地建築
業所面對之低潮可望快將告一段落。在建築業全面復甦之前，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於澳門尋
求商機，並採取措施嚴格監控工程投標價格及營運成本，並會加強項目監控。有鑑及此，
董事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樂觀。

王世榮

主席

香港，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王世榮先生、王查美龍女士、范仲瑜先生及馮
文起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國雄先生、王忠椏先生及王敏剛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